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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

根據內政部民國九十四年元月統計資料顯示，外籍配偶在台的人數日趨攀升，目前已高達十

三萬餘人，成為台灣的第五大族群，其中越南籍又佔了一半以上。

由於語言，生活習慣，文化差異與宗教信仰差異，部分外偶造成生活適應困難，加上台灣幼

稚園、托兒所的學雜費或褓姆費用昂貴，造成幼兒托育問題，以至於許多外偶將其子女送回原生

母國（越南）照顧。

貳、現況

 五歲的小君因父母離異被送回越南，由外婆照顧，留在台灣努力賺錢的媽媽，一心只想
與小君相聚，每次通話時，媽媽總是哭紅了眼…

 雙胞胎的阿隆與阿文跟著外婆回越南，爸爸因為打媽媽而離婚，媽媽在台灣努力賺錢，
要二年後才能跟媽媽團聚，阿文每天晚上作夢喊“媽媽”…

 小芬的爸媽離婚，爸爸留下哥哥在台灣，小芬只好跟著媽媽回到越南，三歲的小芬天天
禱告：有一天爸爸來接她回家…

本會推估，若每位越籍配偶生一個小孩，目前越籍所生小孩最大十歲，佔11﹪；七歲以下

小孩佔89﹪，因此本計劃服務對象為七歲以下兒童為最大宗。

參、目的

凝聚結合社會愛心，透過認養計劃，關懷協助「新台灣之子」兒童持續就學，並透過社工人

員專業輔導，逐步改善生活，共創未來希望與實現夢想實現。

肆、目標

召喚300位想回家的孩子

募集3000萬回家經費

動員15,000隻愛心風箏的手

伍、計劃執行期間

2005.6.1-2008.12.31

陸、受助對象
一、年齡：

1.7歲以下學齡前兒童為優先補助對象

2.7歲-12歲兒童若經評估確定其需求，亦將為補助對象

二、國籍：中華民國

三、經濟：

1.家庭總收支無法平衡或負成長者

2.家庭無法提供照顧，亦無法負擔托育費用

3.家庭經濟無法負擔兒童的學齡前教育費、健保費、生活費



柒、募款成果
感謝來自國內外各界熱心支持，三年來超過824位的捐助者及愛心企業，

獲得總計金額：新台幣 8,064,513元。

捌、達成效益
認養78位

教育、生活津貼補助 456人次
協助自越南返台 38位
教科書募集 2460本，贈送 180人次
書包、文具募集，贈送 84人次
志工響應 84位
寒暑期活動辦理 9場，參與活動 417人次

玖、附件
一、補助辦法

(一)補助金額：

第一款（元） 第二款（元）

教育金 7000 3800

生活津貼 600 0

醫療金（健保費） 400 200

總計 8000 4000

(二)回台交通費另尋求航空公司贊助



二、補助作業流程

1、 案家主動提主

2、 社福機構轉介

1、 教育金補助

2、 醫療金補助

3、 生活津貼補助

1、經濟評估表（附件五）
2、個案處遇計畫表
3、個案概述表

NO

申請其他補助 YES 申請伊甸補助金

表單 表單

1、1.轉介表 1、支出申請單
2、補助支出明細表

表單： 1、個案處遇表

表單：1、經濟評估表
YES

NO

申請補助

家庭評估補助項目

社工員填寫經濟評估表

與個案處遇計畫表

督導審查

轉介社會局或社

福機構

通知個案

是否有補助

填寫伊甸基金會支出申請單及補

助支出明細

新台灣之子補助支出明細通知個案補助通過

（經濟評估表影印備檔）

定期追踪

(由社工員定期追踪)

到期評估

(每半年評估一次)

停止補助



(三)回台執行流程

1、經濟評估表（附件五）
2、個案處遇計畫表
3、個案概述表

1、機票
2、伊甸員工或志工或案母陪同個
案回台

伊甸員工或志工陪同個案回台 案母陪同個案回台

1、伊甸員工或志工
2、個案之家人 1、個案之家人

1、伊甸員工或志工
1、案母

2、個案之家人 2、個案之家人

表單： 1、個案處遇表

表單：1、經濟評估表

NO

在台灣之社工員評估確認

為本會服務個案

在越伊甸員工協助個案

辦理回台手續

個案回台

在桃園中正機場

接機

陪同個案返家

在桃園中正機場

接機

陪同個案返家

定期追踪

(由社工員定期追踪)

到期評估

(每半年評估一次)

停止補助


